	欧盟东扩调整对华10类纺织品限制数量

	


	        近日，欧盟发布54/2007号理事会法规，调整了2007年对华10类纺织品的限制数量。公告称，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两国于今年1月1日加入欧盟，欧盟对纺织服装进口实施的数量限制措施立即适用于这两个新成员，因此欧盟决定自2007年1月1日起对来自中国的10类纺织品限制数量进行调整，具体如下： 
2007年欧盟27国对华10类纺织品限制数量调整情况
 
类别
单位
2007年
原数量
2007年
新数量
增幅
2007年原OPT数量
2007年新OPT数量
增幅
2
吨
69,692
70,636
1.35%
/
/
　
4
千件
594,225
595,624
0.24%
449
450
0.2%
5
千件
219,674
220,054
0.17%
975
977
0.2%
6
千件
382,880
388,528
1.48%
3,538
3,589
1.4%
7
千件
88,543
90,829
2.58%
946
970
2.5%
20
吨
17,770
18,518
4.21%
/
/
　
26
千件
29,701
29,736
0.12%
1,705
1,707
0.1%
31
千件
248,261
250,209
0.78%
13,575
13,681
0.8%
39
吨
13,892
14,862
6.98%
/
/
　
115
吨
5,214
5,347
2.55%
/
/
　
该法规称，增加的数量是基于2003-2005年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两国自中国进口的平均值而得出。
对于2007年1月1日前从中国出运的10类纺织品，如果在2007年1月1日及以后进入罗、保两国，须提交进口许可证，该进口许可证自动发放，不受数量限制。
对于2007年1月1日前从罗、保两国运往中国进行外部加工的货物，复进口时不受数量限制且无须提交进口许可证。



